Grotius, Hugo 格魯希烏（1583～1645） 荷蘭法律學者、政治家和神學家。他有兩項大建樹︰他是荷蘭國際公法草擬人，又是贖罪論中之政府論的創始人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很多其他法律及神學作品。
　　格魯希烏於1595年進入萊頓大學（Leiden University）攻讀，治學嚴謹，為日後的成就建立了穩固的基礎。他從家庭承繼了人文主義，又加上治學上的慎思明辨，大大幫助他在法律與神學的發展。他從奧爾良大學（University of Orleans）獲得博士學位（LL.D）後，便執業律師，且多次出任重要的公職。
　　1610年亞米紐（Arm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8,Name=Arminianism}）的跟隨者發表「五項抗辯書」，指出為什麼他們捨棄嚴格的加爾文主義（參改革宗神學，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，這個抗辯書其實混合了相當複雜的問題，其中尤以地方與中央權力的劃分問題為要。格魯希烏原是亞米紐派信徒，但他不贊成採取激烈的手段，在1613年發表了Ordinum Pietas，要求雙方節制。翌年，他再度草擬「和諧法」（Resolution for Peace, 1614），禁止傳講引起爭議的教義，要人忍讓。這場紛爭終於以政變手法解決，當時加爾文派的領袖是拿梳的馬烈斯（Maurits of Nassau），他亦是奧蘭治（Orange，荷蘭王室名）的王子，帶兵迅速奪取各主要城巿的控制權。亞米紐的領袖阿爾頓巴內咸（Jan van Oldenbarnevelt），因為支持地區自主權，被拘捕和處決，格魯希烏則被判終生監禁。多特會議（Dort, Synod of{\LinkToBook:TopicID=378,Name=Dort, Synod of 多特會議} , 1619）接納加爾文主義為反對抗辯書而提出的五點。
　　格魯希烏於1621年逃往巴黎，於1631年曾再返荷蘭，然後就在德國安頓下來。1635～45年，他是瑞士派往巴黎的領事；在一次船難事件喪生於羅斯托克（Rostock）。
　　格魯希烏的文學天分相當出名，他早期寫成的戲劇Adamus exul（1601），影響彌爾頓的《失樂園》（John Milton, Paradise Lost）。在法律學的作品更為重要，1609年的Mare Liberum是第一本解釋公海自由的書；有些論民事法的作品至今仍被採用。但最重要的莫過於論國際法的De Iure Praedae（1604年寫成，卻要到1868年才出版），和De Iure Belli ac Pacis（1625），是現代國際法的藍本。格魯希烏解釋國際法時曾說，自然律（Natural Law{\LinkToBook:TopicID=832,Name=Natural Law}）的原則可以本於理性、社會秩序和啟示；就算沒有神，這些原則仍是有效的──後來好些人就是本於此來大加發揮。
　　在神學上格魯希烏的影響力亦相當深遠。他傾向於一種無信條的基督教，主張凡事寬容（Tol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167,Name=Toleration}）和節制。在De Veritate Religionis Christianae（1627），他把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列出和解釋，認為任何派別的信徒均可以接受；他說最重要的就是相信神和跟隨基督。此書曾被譯成阿拉伯文、波斯文、中文和其他語文，給宣教士使用。其他作品如Via ad Pacem Ecclesiasticam和Votum pro Pace Ecclesiastica（均為1642）。則為天主教與基督教之復合而寫，卻為教會拒絕接受，認為要更正教和改革宗犧牲太多了。在Annotationes in Vetus et Novum Testamentum（1642），他以語言學、科學和歷史等科目的知識來註釋新約，這在一個完全相信啟示的時代，是相當難得的。
　　他的神學作品Defensio fidei catholicae de satisfactione Christi adversus Faustum Socinum Senensem（1617, 21636），有兩層目的，首要者原是指出蘇西尼主義（Soc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94,Name=Socinus and Socinianism 蘇西尼與蘇西尼主義}）的謬誤，但在辨惑過程提出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中的政府論，是本於刑罰論（penal theory）而另行發展出來的理論，特重神的君權。他說神有絕對的主權來赦免罪人，基督的死使祂成為統治者或總督，不是債權人或受傷害的一方。神作為統治者，最關注的就是能好好管理這個世界；基督的死說明罪可能招致的極刑，因此具嚇阻作用，從而發揮出管理的果效；另一方面，亦能平衡神赦免罪人所顯出的恩慈，叫人更認識這恩慈的深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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